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萬泰物流供應鏈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作業須知 

101.09.11  101 學年度第十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09.10  101 學年度第一次獎學金委員會通過 

110.02.05  109 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2.17  管理學院備查通過 

111.11.22  111 學年度第 6次學生活動委員會議通過 

111.12.13 111 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12.16  管理學院備查通過 

112.09.12 112 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獎學金獎勵對象為本系家境清寒、優秀並具有服務熱忱之學生， 

以提高本系學生認同並學習「萬泰物流供應鏈股份有限公司」「卓越 

服務」之核心價值。 

二、本獎學金申請資格如下： 

(一) 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或實習成績優良。 

(二) 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三) 具校、內外服務熱忱事蹟。 

三、申請人應分別於每年三月底前與十月底前提出申請。 

四、申請本獎學金學生應繳下列文件：  

(一) 經濟弱勢證明： 

清寒、中低收入或低收入證明。 

(二) 學業或實習成績證明: 

1. 前一年在學成績單（三月底申請者，大學部一年級及經營管 

理碩士班航運管理組一年級研究生提供上學期成績單，其餘 

各年級提供前二學期在學成績單，惟其成績每學期每科均需 

及格）。 

2. 實習成績（碩士班若無得免附）。 

(三) 操行成績證明。 

(四) 其他可資說明服務熱忱之事蹟證明。 

五、本獎學金核發名額分別為： 

(一) 三月底前申請者：名額五名。 

(二) 十月底前申請者：名額五名。 

六、本獎學金獎勵金額每人每次核發新台幣貳萬元整，若額度用罄，不 

再受理申請。 



七、本獎學金之核發優先原則審酌如下： 

(一) 未領取其他校外獎學金者優先。 

(二) 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證明優先於清寒證明。 

(三) 曾參與實習者，優先於未參與者。 

八、本獎學金之分配方式及相關作業由本系學生活動委員會核定之，並

提交系務會議確認後核發。 

九、本獎學金由「萬泰物流供應鏈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項目下勻支。 

十、本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萬泰物流供應鏈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姓       名 
 

系      級           年級         班 組      別 
 

身分證字號  學      號  

電話(宅) 
 

電話（手機） 
 

銀行或郵局帳號(檢附存摺封面影本) 

學業成績 
 

服務學習成績 
 

操行成績 
 打工或工讀情況: 

備註：(說明可以增加審查委員參考的服務熱忱事項、學業表現資料、各項競

賽成果、英文檢定、或其他特殊表現 … 等等事蹟) 

 

 

 

 

審 核 結 果  

1. 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本表單之特定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並遵

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規定辦理。相關之告知事項請參閱 https://www.cjcu.edu.tw/pims。 

2. 當您簽署與遞交本表單，表示您已知悉本校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 

3. 個人資料保護聯繫窗口：電話：06-2785123#1022；信箱：pims@mail.cjcu.edu.tw。 


